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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特别提示及声明

1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除息前为

8.25

元

/

股

,

不低于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此外

,

本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和

2013

年

6

月

17

日两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

,

经除息调整后

,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8.15

元

/

股

,

该发行价格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3

、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

118,925,153

股

,

发行对象包括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及北京玺萌公司。

4

、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

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

确认公司增发股份登记数量为

118,925,153

股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2,

518,725,153

股。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为

2013

年

11

月

26

日。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将由

2,399,800,000

股增至

2,518,725,153

股

,

其中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

25%

。根据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股票仍具备上市

条件。

5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限售期如下

:

河南安融地产持有的本公司

17,054,796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剩余持有的本公司

49,

067,555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北京玺萌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13,200,700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分别持有的本公司

26,401,401

股和

13,200,701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

何方式转让。

6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

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7

、深交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

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8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交易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

请仔细阅读《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报告书

(

修订稿

)

》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

该等文件已刊载于深交所及其指定网站。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

,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本公司

／

山西证券

／

上市公司 指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集团 指 山西省国信投资（集团）公司

太钢集团 指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信托 指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大华期货 指 大华期货有限公司

河南安融地产 指 河南省安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热力公司 指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上海捷胜公司 指 上海捷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玺萌公司 指 玺萌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河南中银公司 指 河南省中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华泰公司 指 河南省华泰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前身河南省华泰证券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玺萌置业 指 北京玺萌置业有限公司

格林集团 指 河南格林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

交易标的

／

格林期货 指 格林期货有限公司

标的股权

／

标的资产 指 格林期货百分之百（

１００％

）股权

河南格林期货 指 河南格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格林期货经纪 指 格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格林商务咨询 指 河南格林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格林大华期货

／

存续公司 指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的存续公司，拟命名为“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具体

名称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格林期货（香港） 指 格林期货（香港）有限公司

中融联合投资 指 中融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河南省安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州市热力总公司、上海捷胜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玺萌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同

时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省安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州市热力总公

司、上海捷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玺萌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本次吸收合并 指 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

《框架协议》 指 《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之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指

《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之框架协议补

充协议》

《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指 《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补充协议》 指 《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

《补偿协议》 指 《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

《盈利厘定方案》 指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相关资

产）盈利厘定方案》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最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最近四年 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河南省国资委 指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郑州市国资委 指 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工商局 指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工商局 指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港证监会 指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

／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柯杰律所

／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中联评估

／

评估机构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普华永道

／

审计机构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即在中国境内发行、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并以人民币认购

和进行交易的股票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办公地址

:

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发行前注册资本

:2,399,8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

:

侯巍

所属行业

:

证券、期货业

主营业务

::

证券经纪

;

证券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券投资基金代

销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融资融券

;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上市地点

:

深交所

董事会秘书

:

王怡里

联系方式

:0351-8686966

传真

:0351-8686918

电子邮箱

:wangyili@i618.com.cn

二、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本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交易的方案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

具体如下

:

1

、本公司通过向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及北京玺萌公司支付现金和非公开发行股份

,

购买其持有的

格林期货全部股权

;

2

、在本公司收购格林期货全部股权的同时

,

以格林期货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格林期货将承继和承接大华期

货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

,

大华期货作为被合并方将依法注销法人资格。存续公司名称变更为“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山西证券将直接持有格林大华期货

100%

股权。

上述两部分由中国证监会一次核准并出具批复。

本次交易中

,

格林期货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137,401,700

元。山西证券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除息前为

8.25

元

/

股

,

不低于

山西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经过两次除息调整后

,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

格为

8.15

元

/

股

,

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118,925,153

股。 发行完成后山西证券注册资本将由

2,399,800,000

元变更为

2,518,725,153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

,

山西证券将直接持有格林大华期货

100%

股权。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及北京玺萌

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直接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本公司已经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事项

(

一

)

发行人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股份发行采用山西证券向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北京玺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

三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四

)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发行的价格除息前为

8.25

元

/

股

,

不低于山西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

2012

年

5

月

15

日

,

山西证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拟以总股本

2,399,8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

元人民币现金。

2012

年

6

月

21

日

,

上述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

发行股份的价格经除

息调整后为

8.20

元

/

股

,

发行完成后山西证券注册资本将由

2,399,800,000

元变更为

2,518,000,000

元。

2013

年

5

月

16

日

,

山西证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山西证券《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拟以

2012

年末总股本

2,399,8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

2013

年

6

月

17

日

,

上述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份的价

格经除息调整后为

8.15

元

/

股

,

发行完成后山西证券注册资本将由

2,399,800,000

元变更为

2,518,725,153

元。

如果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山西证券发生其他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致使山西证券股票需要进行除权、

除息的情况

,

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

五

)

股份发行数量

山西证券向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北京玺萌公司合计发行

118,925,153

股人民币普通股

,

占发行后

山西证券总股本的

4.72%

。其中向河南安融地产发行

66,122,351

股

,

占发行后山西证券总股本的

2.63%;

向郑州热力公司发行

26,

401,401

股

,

占发行后山西证券总股本的

1.05%;

向上海捷胜公司发行

13,200,701

股

,

占发行后山西证券总股本的

0.52%;

向北京玺

萌公司发行

13,200,700

股

,

占发行后山西证券总股本的

0.52%

。

如果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山西证券发生其他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致使山西证券股票需要进行除权、

除息的情况

,

则上述股份发行数量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

六

)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之日前

12

个月内

,

河南安融地产受让河南华泰公司、河南

中银公司持有的格林期货

14.34%

的股权。同时

,

北京玺萌公司受让北京玺萌置业持有的格林期货

11.10%

的股权。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

,

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未发生格林期货股权转让或受让行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

,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

河南安融地产承诺以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资产

(

即受让的河南华泰公司、 河南中银公司持有的格林期货

14.34%

股权

)

认购而取得的山西证券

17,054,796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以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超过

12

个月的资产

(

即河南安融地产持有的格林期货股权的剩余部分

)

认购而取得的山西证券

49,067,555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北京玺萌公司承诺以其持有的格林期货全部股权

(

即受让的北京玺萌置业持有的格林期货

11.10%

股权

,

持续拥有权益的

时间不足

12

个月

)

认购而取得的山西证券

13,200,700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承诺以其持有的格林期货全部股权

(

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均超过

12

个月

)

认购而取得的山西

证券股份

,

分别为

26,401,401

股和

13,200,701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如中国证监会就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的

,

则按中国证监会要求执行。

(

七

)

评估基准日至资产收购完成日期间损益的安排

如果各方完成本次资产收购

,

则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收购完成日期间

,

格林期货产生的损益由山西证券享有或承担

;

若各

方未能按照《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完成本次资产收购

,

则自评估基准日至该协议终止之日期间

,

格林期

货产生的损益由格林期货原股东享有或承担。

尽管上述规定

,

如果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收购完成日期间

,

格林期货的净利润为负

,

则该期间内的格林期货亏损金额由格

林期货原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权比例承担。

(

八

)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如果各方完成本次资产收购

,

则格林期货在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山西证券享有

;

若各方未能按照《现金和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完成本次资产收购

,

则格林期货在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格林期货原股东享

有。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由包括认购对象在内的山西证券全体股东按其持有山西证券股份的比例共享山西证券本次股份发行前

滚存未分配利润。

(

九

)

有关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山西证券就本次交易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

,

自山西证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四、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河南安融地产

企业名称 河南省安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

１３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和宝珍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工商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２４２３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资质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经营，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营业期限 自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６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 豫地税郑字

４１０１１７７０６７８４９６Ｘ

号

通讯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

２９

号国泰财富中心

１７

层

(

二

)

郑州热力公司

企业名称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企业住所 郑州市二七区嵩山南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张舒

注册资本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工商注册号

４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６６３６

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

经营方式 服务

经营范围 主营：集中供热、联片供热、供热管网维修、供热服务

税务登记证号 豫国税郑中字：

４１０１０２１７００３１２０５

号

通讯地址 郑州市二七区嵩山南路

１

号

(

三

)

上海捷胜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捷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

１２８

号

１１

号楼

１２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 徐耀胜

注册资本

４

，

３１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

，

３１０

万元

工商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４２１１７７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

环保、生物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润滑油、涂料（除危险品）、

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日用百货、洗涤用品的销售；商务咨询、投资咨询（以上咨询不得从事

经纪），投资管理（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建筑装饰工程。（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营业期限 自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２７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１０７９８９７２７４８

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宛平南路

３８１

号

６０９

室

(

四

)

北京玺萌公司

企业名称 玺萌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康西路

１２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 于洋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６

，

１００

万元

工商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８４６２１４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下期出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营业期限 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５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２２９６８６９０６３２４

通讯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北甲地路

２

号院玺萌鹏苑

４

号楼附楼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

一

)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批准过程

1

、山西证券的决策过程

(1)2012

年

5

月

15

日

,

山西证券发布公告

,

因筹划资产收购事项

,

山西证券股票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停牌

;

(2)2012

年

5

月

20

日

,

山西证券签署《框架协议》

;

(3)2012

年

5

月

21

日

,

山西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

案》

,

同意山西证券筹划并实施收购格林期货全部股权事项

,

同意签署《框架协议》

;

(4)2012

年

8

月

30

日

,

山西证券签署《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

(5)2012

年

10

月

18

日

,

山西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出决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

收合并的议案》

,

同意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6)2012

年

10

月

18

日

,

山西证券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7)2012

年

12

月

7

日

,

山西证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

审议通过了本次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

的相关议案

;

(8)2013

年

6

月

17

日

,

山西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出决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签署

<

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关于同意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

的议案》

,

同意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并同意《山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

(9)2013

年

6

月

18

日

,

山西证券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及《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

厘定方案》。

2

、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1)

河南安融地产的决策过程

①2012

年

5

月

20

日

,

河南安融地产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

同意向山西证券转让其持有的格林期货的股权

,

同意签署《框架协

议》

;

②2012

年

5

月

20

日

,

河南安融地产签署《框架协议》

;

③2012

年

8

月

30

日

,

河南安融地产签署《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

④2012

年

10

月

18

日

,

河南安融地产作出股东会决议

,

同意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⑤2012

年

10

月

18

日

,

河南安融地产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⑥2013

年

6

月

8

日

,

河南安融地产作出股东会决议

,

同意签署和履行《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

《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并同意《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

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

⑦2013

年

6

月

18

日

,

河南安融地产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及《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2)

郑州热力公司的决策过程

①2012

年

5

月

20

日

,

郑州市国资委出具《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郑州市热力总公司以持有的格林期

货有限公司股权与山西证券进行对价的批复》

(

郑国资

[2012]108

号

);

②2012

年

5

月

20

日

,

郑州热力公司签署《框架协议》

;

③2012

年

8

月

30

日

,

郑州热力公司签署《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

④2012

年

10

月

18

日

,

郑州热力公司作出《郑州市热力总公司股东决定》

,

同意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

议》

;

⑤2012

年

10

月

18

日

,

郑州热力公司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⑥2013

年

6

月

8

日

,

郑州热力公司作出《郑州市热力总公司股东决定》

,

同意签署和履行《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

并协议补充协议》

;

⑦2013

年

6

月

18

日

,

郑州热力公司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

(3)

上海捷胜公司的决策过程

①2012

年

5

月

20

日

,

上海捷胜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

同意向山西证券转让其持有的格林期货的股权

,

同意签署《框架协

议》

;

②2012

年

5

月

20

日

,

上海捷胜公司签署《框架协议》

;

③2012

年

8

月

30

日

,

上海捷胜公司签署《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

④2012

年

10

月

18

日

,

上海捷胜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

,

同意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⑤2012

年

10

月

18

日

,

上海捷胜公司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⑥2013

年

6

月

8

日

,

上海捷胜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

,

同意签署和履行《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

《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并同意《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

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

⑦2013

年

6

月

18

日

,

上海捷胜公司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及《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4)

北京玺萌公司的决策过程

①2012

年

8

月

30

日

,

北京玺萌公司签署《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

②2012

年

10

月

18

日

,

北京玺萌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

,

同意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③2012

年

10

月

18

日

,

北京玺萌公司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④2013

年

6

月

8

日

,

北京玺萌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

,

同意签署和履行《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

《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并同意《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

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

⑤2013

年

6

月

18

日

,

北京玺萌公司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及《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5)

河南华泰公司的决策过程

①2012

年

5

月

20

日

,

河南华泰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

同意向山西证券转让其持有的格林期货的股权

,

同意签署《框架协

议》

;

②2012

年

5

月

20

日

,

河南华泰公司签署《框架协议》

;

③2012

年

8

月

30

日

,

河南华泰公司签署《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

④2012

年

10

月

10

日

,

河南华泰公司将其持有的格林期货

2,708

万元出资额转让予河南安融地产

,

并完成工商变更。

(6)

河南中银公司的决策过程

①2012

年

5

月

20

日

,

河南中银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

同意向山西证券转让其持有的格林期货的股权

,

同意签署《框架协

议》

;

②2012

年

5

月

20

日

,

河南中银公司签署《框架协议》

;

③2012

年

8

月

30

日

,

河南中银公司签署《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

④2012

年

10

月

10

日

,

河南中银公司将其持有的格林期货

1,310

万元出资额转让予河南安融地产

,

并完成工商变更。

(7)

北京玺萌置业的决策过程

①2012

年

5

月

18

日

,

北京玺萌置业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

同意向山西证券转让其持有的格林期货的股权

,

同意签署《框架协

议》

;

②2012

年

5

月

20

日

,

北京玺萌置业签署《框架协议》

;

③2012

年

8

月

30

日

,

北京玺萌置业签署《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④2012

年

10

月

10

日

,

北京玺萌置业将其持有的格林期货

3,110

万元出资额转让予北京玺萌公司

,

并完成工商变更。

3

、格林期货的决策过程

(1)2012

年

5

月

20

日

,

格林期货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

同意山西证券收购格林期货全部股权

,

并由格林期货作为存续公司对大

华期货进行吸收合并事宜

;

同意签署《框架协议》

;

(2)2012

年

5

月

20

日

,

格林期货签署《框架协议》

;

(3)2012

年

8

月

30

日

,

格林期货签署《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

(4)2012

年

10

月

18

日

,

格林期货作出股东会决议

,

同意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5)2012

年

10

月

18

日

,

格林期货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6)2013

年

6

月

8

日

,

格林期货作出股东会决议

,

同意签署和履行《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并同

意《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

(7)2013

年

6

月

18

日

,

格林期货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及《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4

、大华期货的决策过程

(1)2012

年

5

月

20

日

,

大华期货签署《框架协议》

;

(2)2012

年

5

月

21

日

,

大华期货

2012

年第三次股东会决定

,

同意签署《框架协议》

;

(3)2012

年

8

月

30

日

,

大华期货签署《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

(4)2012

年

10

月

15

日

,

大华期货作出股东会决定

,

同意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5)2012

年

10

月

18

日

,

大华期货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6)2013

年

6

月

17

日

,

大华期货作出股东会决定

,

同意签署和履行《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并同

意《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

(7)2013

年

6

月

18

日

,

大华期货签署《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及《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格林期货

(

相关资产

)

盈利厘定方案》。

5

、本次交易其他已获得的授权、核准、同意和备案

(1)2012

年

5

月

20

日

,

郑州市国资委出具《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郑州市热力总公司以持有的格林期

货有限公司股权与山西证券进行对价的批复》

(

郑国资

[2012]108

号

);

(2)2012

年

9

月

7

日

,

山西省财政厅出具《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等有关事项

的批复》

(

晋财金

[2012]46

号

);

(3)2012

年

10

月

12

日

,

格林期货《资产评估报告》经郑州市国资委备案

;

(4)2012

年

10

月

17

日

,

格林期货《资产评估报告》经山西省财政厅备案

;

(5)2012

年

11

月

1

日

,

山西省财政厅出具《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格林期货全部股权

暨格林期货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有关事项的批复》

(

晋财金

[2012]58

号

);

(6)2012

年

12

月

3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关于郑州市热力总公司转让所持有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批复》

(

豫国字产

权

[2012]119

号

);

(7)2013

年

6

月

13

日

,

香港证监会批准格林期货

(

香港

)

的实际控制人变更

;

(8)2013

年

6

月

17

日

,

河南省国资委出具《关于郑州热力总公司转让所持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意见》

;

(9)2013

年

6

月

19

日

,

山西省财政厅出具《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同意调整山西证券购买格林期货股权股价与发行股份数量的批

复》

(

晋财金

[2013]30

号

);

(10)2013

年

7

月

23

日

,

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格林期货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大华期货有限公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964

号

)

。

综上

,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备案、批准、核准程序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

二

)

资产过户情况

2013

年

10

月

11

日

,

上海市工商局核准了大华期货的注销申请

,

并出具了《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2013

年

11

月

5

日

,

格林期货收到北京市工商局关于格林期货公司名称、股东单位、注册资本及法定代表人等变更申请的核

准。格林期货正式更名为“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增加至

58,018

万元

,

股东由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

胜公司及北京玺萌公司四家法人变更为山西证券

,

本公司直接持有格林大华期货

100%

股权

,

格林大华期货成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

三

)

会计师验资情况

2013

年

11

月

6

日

,

普华永道对本公司本次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宜进行了验资

,

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13)

第

658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

,

截至

2013

年

10

月

28

日

,

上市公司已收到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及

北京玺萌公司四名法人以其分别持有的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

股本

)

合计人民币壹亿壹仟捌佰玖拾贰

万伍仟壹佰伍拾叁元。本次发行完成后

,

本公司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18,725,153

元

,

股本为人民币

2,518,725,153

元。

综上

,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

,

格林大华期货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

,

本公司已完成验资。

(

四

)

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13

年

11

月

13

日

,

本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

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

确认公司增发股份登记数量为

118,925,153

股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2,518,725,153

股。

(

五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

六

)

发行数量

根据格林期货的净资产评估值

113,740.17

万元

,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

16,816.17

万元现金

,

并发行

118,925,153

股股票

,

本

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明细如下

:

根据格林期货的净资产评估值

,

本次资产收购的总交易对价为

1,137,401,700

元。本公司采取两种方式支付

:(1)

本公司以现

金方式向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北京玺萌公司支付

168,161,700

元

;(2)

本公司通过向河南安融地产、郑州

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北京玺萌公司发行股份支付其余价款

969,240,000

元。其中

,

股份发行价格为

8.15

元

/

股

,

股份发行数量

为

118,925,153

股。

序号 交易对方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河南安融地产

６６

，

１２２

，

３５１ ２．６３％

２

郑州热力公司

２６

，

４０１

，

４０１ １．０５％

３

上海捷胜公司

１３

，

２００

，

７０１ ０．５２％

４

北京玺萌公司

１３

，

２００

，

７００ ０．５２％

合 计

１１８

，

９２５

，

１５３ ４．７２％

(

七

)

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新增股份定价基准日为本次交易的第一次董事会

(

暨山西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决议公告日。经各

方协商确定

,

本次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

除息前

)

为

8.25

元

/

股

,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

2012

年

5

月

15

日

,

山西证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拟以总股本

2,399,8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

元人民币现金。

2012

年

6

月

21

日

,

上述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经除息调

整后为

8.20

元

/

股

,

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118,200,000

股。

2013

年

5

月

16

日

,

山西证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山西证券《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拟以

2012

年末总股本

2,399,8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

2013

年

6

月

17

日

,

上述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经除息调整后为

8.15

元

/

股

,

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118,925,153

股。

(

八

)

募集资金

本公司向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和北京玺萌公司发行股份

,

购买其持有的格林期货全部股权

,

不涉

及现金募集。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格林期货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

,

本次交

易实施过程中

,

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本次交易过程中

,

普华永道对格林期货的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

,

并出具了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在

有关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上市公司及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

,

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

意见。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

,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如下

: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发布《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

董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收到董事常小刚先生的辞职报告。常小刚

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

,

特向本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

同时申请辞去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职务。上述辞职申请自

2012

年

7

月

18

日送达本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

常小刚先生将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2012

年

7

月

25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提名曹冬先生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提名议案经本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董事的变化并非本次交易所导致

;

除上述变化外

,

本次交易过程中

,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变

化情况

,

相关人员也不存在调整情况。

四、本次交易实施过程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情形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本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

,

亦不存在本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其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主要包括《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补偿协议》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

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协议内容

,

未出现违反协议实质性

约定的行为。

六、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主要包括

:

(

一

)

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

(

二

)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

(

三

)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

四

)

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和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

五

)

交易对方关于补偿的承诺

;

(

六

)

交易对方关于格林期货自有物业和租赁物业的承诺

;

(

七

)

授权使用商标的承诺

;

(

八

)

过渡期承诺

;

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报告书》中披露。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

,

本次交易相关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

,

无违反承诺的情况。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

一

)

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本公司已就本次交易事宜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

尚需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

宜的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实质性障碍。

(

二

)

相关方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

,

相关各方出具了多项承诺。由于部分承诺在某一时间段内持续有效

,

因此相关方尚未履行完毕所有承

诺。在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出现的情况下

,

相关方需要继续履行相应承诺。

八、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

: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备案、批准、核准程序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

,

格林大华期货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

更

,

上市公司已完成验资

;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

118,925,153

股股份已完成登记手续

;

格林期货在

过渡期间的盈利已由上市公司享有

;

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

规则》的要求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

,

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

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

,

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

上

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已履行或正在履行

,

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

在本次重组相关承诺的履行过程

中

,

承诺各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

;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

,

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

质性障碍。本次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已经实施完毕。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

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

,

符合上市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

,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本次发行完成后

,

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山西证券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基本条件

,

同意推荐山西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二

)

法律顾问结论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柯杰律所认为

: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

标的公司原股东已履行了标的公

司

100%

股权的过户义务

,

山西证券已合法取得了标的公司

100%

股权

;

山西证券已履行了向标的公司原股东支付标的公司

100%

股权对价的义务。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

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登记

申请受理确认书》

,

确认公司增发股份登记数量为

118,925,153

股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2,518,725,153

股。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为

2013

年

11

月

26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

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

,

股票交易仍

设涨跌幅限制。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

:

山西证券

证券代码

:002500

上市地点

:

深交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和北京玺萌公司认购的本公司新

增股份的限售期安排如下

:

河南安融地产持有的本公司

17,054,796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剩余持有的本公司

49,

067,555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北京玺萌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13,200,700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分别持有的本公司

26,401,401

股和

13,200,701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

何方式转让。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股份变动及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

一

)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１

山西省国信投资（集团）公司

９０１

，

２５４

，

３２４ ３７．５６％

限售流通

Ａ

股

２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７

，

４９３

，

０９５ １７．８１％

流通

Ａ

股

３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６

，

６６６

，

２００ １１．１１％

流通

Ａ

股

４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

，

５５２

，

２６３ １．５６％

流通

Ａ

股

５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

０４１

，

８１１ １．２５％

流通

Ａ

股

６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２９

，

２６８ ０．８８％

限售流通

Ａ

股

７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

２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０．８８％

流通

Ａ

股

８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１９

，

５７８

，

６５７ ０．８２％

限售流通

Ａ

股

９

吕梁市投资管理公司

１８

，

６２５

，

９２３ ０．７８％

流通

Ａ

股

１０

长治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中心

１７

，

１２３

，

８３３ ０．７１％

流通

Ａ

股

前十大股东合计

１

，

７５５

，

３８５

，

３７４ ７３．１５％

—

全体股东合计

２

，

３９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根据本公司

2013

年

11

月

12

日发布的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临

2013-

063),

本公司

3

家股东申请解除股份限售

,

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941,862,249

股

,

该等股份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上市流通。本次股份

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

单位

:

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１

山西省国信投资（集团）公司

９０１

，

２５４

，

３２４ ９０１

，

２５４

，

３２４

２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２９

，

２６８ ２１

，

０２９

，

２６８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１９

，

５７８

，

６５７ １９

，

５７８

，

６５７

合 计

９４１

，

８６２

，

２４９ ９４１

，

８６２

，

２４９

(

二

)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１

山西省国信投资（集团）公司

９０１

，

２５４

，

３２４ ３５．７８％

流通

Ａ

股

２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７

，

４９３

，

０９５ １６．９７％

流通

Ａ

股

３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６

，

６６６

，

２００ １０．５９％

流通

Ａ

股

４

河南省安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６

，

１２２

，

３５１ ２．６３％

限售流通

Ａ

股

５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

，

５５２

，

２６３ １．２９％

流通

Ａ

股

６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

０４１

，

８１１ １．１９％

流通

Ａ

股

７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２６

，

４０１

，

４０１ １．０５％

限售流通

Ａ

股

８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２９

，

２６８ ０．８３％

流通

Ａ

股

９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

２１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０．８３％

流通

Ａ

股

１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１９

，

５７８

，

６５７ ０．７８％

流通

Ａ

股

前十大股东合计

１

，

８１２

，

１５９

，

３７０ ７１．９５％

—

全体股东合计

２

，

５１８

，

７２５

，

１５３ １００．００％

—

本次交易前

,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持有本公司

901,254,324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56%,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此外

,

山西省

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持有公司股东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90.70%

股权

,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1,029,268

股

,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0.88%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与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

合计持有本公司

922,283,592

股

,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38.43%

。山西省财政厅对本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

,

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后

,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持有本公司

901,254,324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78%;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

21,029,268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83%;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与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922,

283,592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6.62%

。本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山西省财政

厅。

因此

,

本次交易前后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股份结构变动表

考虑到上述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影响

,

本次发行前后

,

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８

，

９２５

，

１５３ １１８

，

９２５

，

１５３ ４．７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６

，

４０１

，

４０１ ２６

，

４０１

，

４０１ １．０５％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９２

，

５２３

，

７５２ ９２

，

５２３

，

７５２ ３．６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３９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３９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２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９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３９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２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

，

３９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８

，

９２５

，

１５３ ２

，

５１８

，

７２５

，

１５３ １００％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山西证券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的变动

,

具体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股份变动前持股数量

（股）

股份变动数

（股）

股份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张广慧 董事长

０ ０ ０

任宏伟 董事

０ ０ ０

侯 巍 董事、总裁

０ ０ ０

周宜洲 董事

０ ０ ０

曹 冬 董事

０ ０ ０

李兆会 董事

０ ０ ０

孙 璐 董事

０ ０ ０

王瑞琪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容和平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王卫国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蒋岳祥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乔俊峰

职工董事、

副总裁

０ ０ ０

焦 杨 监事会主席

０ ０ ０

马光泉 监事

０ ０ ０

张 晋 监事

０ ０ ０

高 明 监事

０ ０ ０

郭江明 监事

０ ０ ０

张福荣 监事

０ ０ ０

万河斌 监事

０ ０ ０

罗爱民 监事

０ ０ ０

胡朝晖

监事会副主席、职工监

事

０ ０ ０

闫晓华 职工监事

０ ０ ０

尤济敏 职工监事

０ ０ ０

翟太煌 职工监事

０ ０ ０

樊廷让 常务副总裁

０ ０ ０

赵树林 副总裁

０ ０ ０

孟有军

副总裁、

合规总监

０ ０ ０

邹连星 副总裁

０ ０ ０

汤建雄

财务总监、

副总裁

０ ０ ０

王怡里

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

０ ０ ０

四、本次股份变动对公司财务指标影响

本次交易前

,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

:

证券经纪

;

证券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融资融券

;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本公司控股大华期货有限公司、中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龙华启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专业子公司

,

分别从事期货经纪、投资银行与直接投资业务。本次交易将

会增加本公司下属期货业务经营范围

,

增强公司期货业务经营实力。

根据经普华永道审计的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和经普华永道审计的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

表

,

上市公司交易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对比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资产总额

１

，

２７９

，

７６０．８８ １

，

５９０

，

５８８．６０ １

，

３１０

，

１３８．１０ １

，

６４３

，

５６５．１４

负债总额

６４１

，

６６６．３５ ８４０

，

７８５．４９ ６８０

，

４５９．６０ ９０６

，

７３３．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０３

，

７７６．０５ ７１５

，

４８４．６３ ５９５

，

５１９．９０ ７０２

，

６７３．２５

营业收入

１０４

，

８０１．６０ １２１

，

４７４．７８ １０９

，

８０８．５４ １２８

，

１８６．３３

营业利润

１８

，

５４３．９８ ２３

，

２９９．９６ ２６

，

１２８．６０ ３１

，

７８７．９９

利润总额

１９

，

１６７．９２ ２３

，

９１５．３９ ２７

，

２６１．８４ ３２

，

９０７．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１４

，

１７９．８５ １８

，

００８．９８ １９

，

３０５．７０ ２３

，

３６９．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９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５２ ２．８４ ２．４８ ２．７９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５％ ２．５２％ ３．２４％ ３．３３％

注

:

净资产收益率

=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100%

(

一

)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

本公司最近四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负债表摘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２７９

，

７６０．８８ １

，

３１０

，

１３８．１０ １

，

７６３

，

４５０．３１ １

，

４８９

，

３５７．８６

负债总额

６４１

，

６６６．３５ ６８０

，

４５９．６０ １

，

１１０

，

１１２．５１ １

，

１４５

，

１９６．８５

股东权益

６３８

，

０９４．５４ ６２９

，

６７８．５０ ６５３

，

３３７．８０ ３４４

，

１６１．０２

归属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６０３

，

７７６．０５ ５９５

，

５１９．９０ ６１８

，

４１７．９２ ３０９

，

２９２．０１

利润表摘要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４

，

８０１．６０ １０９

，

８０８．５４ １４９

，

５８０．１９ １５１

，

１７８．６７

营业支出

８６

，

２５７．６２ ８３

，

６７９．９４ ９１

，

３６４．２８ ６９

，

８９２．７２

营业利润

１８

，

５４３．９８ ２６

，

１２８．６０ ５８

，

２１５．９０ ８１

，

２８５．９４

利润总额

１９

，

１６７．９２ ２７

，

２６１．８４ ５９

，

００３．５８ ８４

，

３５８．３８

净利润

１４

，

３３９．７３ １９

，

３６６．７４ ４３

，

９０３．０４ ６２

，

４３９．４２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

，

１７９．８５ １９

，

３０５．７０ ４３

，

８５２．１７ ６１

，

８６５．２３

现金流量表摘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２４５

，

２２０．７８ －４６７

，

４９０．９８ －７７

，

８０６．４３ ６０１

，

０９２．８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１７３

，

２３５．４６ －２０４

，

３０９．７３ ７０

，

５５０．７３ －８４

，

７１２．９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１２

，

０４２．３９ －３６

，

００８．８４ ２７０

，

３０５．１７ ３３

，

３０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８４

，

０３１．２２ －７０７

，

９１５．８５ ２６２

，

９９１．６１ ５５１

，

１２３．９６

每股指标

每股收益

－

基本（元）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２２ ０．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ＢＰＳ

（元）

２．５２ ２．４８ ２．７２ １．７２

1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财务状况分析

(1)

资产结构分析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７４６

，

４４６．８９ ５８．３３％ ９８０

，

０３５．０１ ７４．８０％

结算备付金

３９

，

６０８．４３ ３．０９％ ６０

，

９６２．４５ ４．６５％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９３

，

０５２．８５ １５．０９％ ４３

，

３３０．２５ ３．３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０

，

１４４．２５ ０．７９％ ６

，

８８０．００ ０．５３％

应收利息

６

，

１３９．８４ ０．４８％ ５

，

６８０．２２ ０．４３％

存出保证金

６６

，

０４６．８９ ５．１６％ ６７

，

８６２．０１ ５．１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３８

，

３１９．８２ １０．８１％ ８１

，

１８１．５９ 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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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山西证券”

)

本次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交易的方案主要如

下

:

本公司通过向河南省安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河南安融地产

)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

以下简称郑州热力公司

)

、

上海捷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捷胜公司

)

及玺萌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北京玺萌公司

)

支付现金和非公

开发行股份

,

购买其持有的格林期货有限公司

(

现变更为“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格林期货”

)

全部股权。

在本公司收购格林期货全部股权的同时

,

以格林期货作为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大华期货。格林期货将承继和承接大华期

货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

,

大华期货作为被合并方将依法注销法人资格。存续公司名称变更为“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

司”。本次交易完成后

,

山西证券将直接持有格林大华期货

100%

股权。

本次交易中

,

格林期货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137,401,700

元。其中

,

交易对价的

14.78%,

即

168,161,700

元

,

由山西证券以

现金形式支付给格林期货股东

,

其中向河南安融地产支付

93,497,857

元、向郑州热力公司支付

37,331,921

元、向上海捷胜公司

支付

18,665,961

元及向北京玺萌公司支付

18,665,961

元

;

剩余对价由山西证券向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

及北京玺萌公司发行股份支付。山西证券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除息前为

8.25

元

/

股

,

不低于山西证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经过两次除息调整后

,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8.15

元

/

股

,

发行股份数量合

计为

118,925,153

股

,

其中向河南安融地产发行

66,122,351

股、向郑州热力公司发行

26,401,401

股、向上海捷胜公司发行

13,200,

701

股及向北京玺萌公司发行

13,200,700

股。发行完成后山西证券注册资本将由

2,399,800,000

元变更为

2,518,725,153

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山西证券将直接持有格林大华期货

100%

股权。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及北京玺

萌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直接股东。

本次交易中

,

相关方所做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

一、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河南安融地产、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和北京玺萌公司就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山西证券股

份的锁定期作出承诺。

河南安融地产承诺以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资产

(

即受让的河南省华泰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省中银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持有的格林期货

14.34%

股权

)

认购而取得的山西证券

17,054,796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

方式转让

;

以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资产

(

即河南安融地产持有的格林期货股权的剩余部分

)

认购而取得的山西

证券

49,067,555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北京玺萌公司承诺以其持有的格林期货全部股权

(

即受让的北京玺萌置业持有的格林期货

11.10%

股权

,

持续拥有权益

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

)

认购而取得的山西证券

13,200,700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郑州热力公司、上海捷胜公司承诺以其持有的格林期货全部股权

(

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均超过

12

个月

)

认购而取得的山

西证券股份

,

分别为

26,401,401

股和

13,200,701

股

,

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如中国证监会就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的

,

则按中国证监会要求执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

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

,

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二、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控股股东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出具了《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

主要承诺如

下

:

“一、保证人员独立

(

一

)

保证上市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合规总监、董事会秘书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业中担任职务或领取薪酬。

(

二

)

保证上市公司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领薪。

(

三

)

保证上市公司在劳动、人事、工资管理及相应的社会保险等方面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

四

)

保证本公司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资产独立

(

一

)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经营证券业务相关资产

,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资产完全分离。

(

二

)

保证不存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

三

)

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三、保证财务独立

(

一

)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二

)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支机构、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

三

)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

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

四

)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违法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

五

)

保证不干涉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四、保证机构独立

(

一

)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

二

)

保证上市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

三

)

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合署办公的情形。

五、保证业务独立

(

一

)

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

二

)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

,

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

三

)

保证本公司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

,

不干涉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

(

四

)

依据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原则并采取合法方式减少或消除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确有

必要存在的关联交易

,

其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及市场化原则确定

,

确保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不受到损害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

,

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三、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主要内容如下

:

“

1

、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参股公司目前在中国境内没有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与上市公司开展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2

、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参股公司将不会在中国境内单独或与他人

,

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

作、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参股

)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前述上市公司开展

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

、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参股公司将不会在中国境内以任何形式支持上市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与上市公司开展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及以其他方式参与

(

不论直接或间接

)

任何与上市公司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4

、本公司目前及将来不会利用在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

,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

,

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和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控股股东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出具了《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主要承诺如下

:

“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

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

过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

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

,

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本公司其他主要股东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亦分别出具了《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及《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主要承诺如下

:

“就本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

本公司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

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

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保证本公司将不通过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承担任何不

正当的义务。

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

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

,

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

山西省国信投资

(

集团

)

公司、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和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

,

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五、交易对方关于补偿的承诺

根据《有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偿协议》

,

河南安融地产、上海捷胜公司、北京玺萌公

司承诺

,

在本次交易完成当年度起的三年内

(

“承诺期限”

),

截至每一年度末

(

即每一年度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下同

),

标的资产的

价值均不低于总交易价格。如果在承诺期限内

,

标的资产某一年度末的价值低于总交易价格

,

则差额部分由河南安融地产、上

海捷胜公司、北京玺萌公司按照《补偿协议》的约定向山西证券进行补偿。

交易对方应承担的补偿股份数量约定如下

:

1

、承诺期限内

,

河南安融地产、上海捷胜公司和北京玺萌公司根据《补偿协议》的约定每年应向山西证券补偿的股份数

量

(

“补偿股份”

)

为

:

补偿股份

=

期末减值额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量

2

、上海捷胜公司和北京玺萌公司应按照各自持有的标的资产的比例承担应向山西证券补偿的股份数量

,

剩余应向山西

证券补偿的股份由河南安融地产承担

,

具体为

:

(1)

河南安融地产根据《补偿协议》的约定每年应向山西证券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

补偿股份

×77.8%;

(2)

上海捷胜公司根据《补偿协议》的约定每年应向山西证券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

补偿股份

×11.1%;

(3)

北京玺萌公司根据《补偿协议》的约定每年应向山西证券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

补偿股份

×11.1%

。

3

、承诺期限内

,

补偿股份不超过河南安融地产、上海捷胜公司和北京玺萌公司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所认购的山西

证券股份的总量。

4

、承诺期限内

,

如果河南安融地产、上海捷胜公司和北京玺萌公司持有的山西证券股份不足以补偿当年的期末减值额

,

则不足部分由其以现金补足。

5

、承诺期限内

,

在每一年度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和现金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和现金不冲

回。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

交易对方未出现违反关于补偿承诺的情形。

六、交易对方关于格林期货自有物业和租赁物业的承诺

河南安融地产等格林期货原股东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出具 《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股东关于格林期货有限公司自有物业与租

赁物业情况的承诺函》

,

承诺就上述未办理土地使用权的房产

,

将督促格林期货及时办理该等房产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登记、取得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属证书

,

若格林期货因该等房产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未能办理登记而导致格林期货遭受

任何损失

,

则格林期货原股东将对该等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在租赁期限内

,

因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及租赁房屋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导致格林期货遭受任何损失

,

则格林期货

原股东将对该等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

格林期货原股东未出现违反关于格林期货自有物业和租赁物业承诺的情形。

七、授权使用商标的承诺

本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出具《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商标许可的承诺函》承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格林期货将成为

山西证券全资子公司。届时

,

格林期货将不再使用其当前正在使用的第

3091749

号注册商标

,

山西证券将许可格林期货使用第

5612782

号注册商标“”并签署相关协议。

八、过渡期承诺

根据《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

,

格林期货原股东向本公司承诺

,

过渡期内

,

格林期货原股东将

(

并将促

使格林期货及格林期货

(

香港

))

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和公司章程

,

就对格林期货及格林期货

(

香港

)

有实质影响的任何事宜与本

公司进行充分的协商

;

未经本公司指派的

2

名整合准备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员事先书面同意

,

格林期货原股东不会

:

(1)

转让格林期货股权

,

或授予任何人购买格林期货股权的权利

;

(2)

在格林期货股权上设定任何质押权或其他第三方权利

;

(3)

采取任何与《现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协议》的规定及完成本次交易之目的不一致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

格林期货原股东未出现违反过渡期承诺的情形。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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